江西蓝天学院年金计划
（征求意见稿）

为保障和提高我院教职工退休后的生活水平，建立多层次的养老保障体系，增强学院的凝聚力，吸引和留住人才，促进我院持续健康发展，经学院研究，决定在教职工自愿的基础上，在国家有关政策支持的范围内，建立江西蓝天学院年金计划。
一、建立年金计划的原则
1、有利于学校发展的原则。通过建立年金制度，提高教职工退休待遇，调动职工的工作积极性，增强凝聚力，促进我院持续健康发展；

2、公平优先和兼顾效率的原则。坚持公开、公平、公正原则，保证资金分配的合理和公平，同时根据教职工贡献大小，确定学院缴费金额；

3、自愿和民主协商的原则。通过工会集体协商年金方案和相关规章制度，教职工可自愿参加本年金方案；

4、基金投资高度安全和适度收益的原则。年金基金的管理严格按照国家有关规定执行，由受托人管理年金基金，并根据学院的风险承受能力选择相应的投资产品，以保证年金基金的安全和适度收益；

5、适时调整的原则。根据国家有关规定和学院自身发展情况，适时调整相关政策。

二、计划的基本制度设计

1、为了适应不同条件的人员都有可能参加本计划，提出两套年金计划提供选择，一种是基于信托制度而设立的标准年金计划，另一种是基于契约制度设立的团体年金保险计划；
2、校龄满两年的在学院或社会办理了基本养老保险的全体人员，参加基于信托制度而设立的标准年金计划；
3、不能参加本次学院规范性年金计划，校龄满两年，年龄未超过法定退休年龄的教职员工参加基于契约制度设立的团体年金保险计划。

4、不论是基于信托制度而设立的标准年金计划，还是基于契约制度设立的团体年金保险计划，其缴费方案、权益归属、溢缴费的处理和退休后的年金提取方式都采取同样的约定。
三、年金缴费方案
1、学校缴费方案采用分级定额法
①岗位级别的设立

非教学岗位根据基本工资和绩效津贴的档次划分为院级、正处级、副处级、正科级、副科级和一般工作人员六级。
教学岗位（含专职教师、实验人员、班导）根据专业技术职称分为：正高级、副高级、中级、助理级和其他等五级。
②年金级别的设立

年金级别分为10级，按管理干部和员工的六级建立对应关系。除院领导和员工级仅设立一个档次外，其余均设立两个档次。根据上年年度考核结果确定年金档次，一般情况为第二个档次，成为标准档次，上年年终考核为优秀的为标准档次上一个档次，基本合格为标准档次的下一个档次，考核不合格的，不享受当年年金。例如职工当前岗位为正科级，其基本年金为7级，如果上年年度考核为优秀，年金级别为6级，考核结果如为基本合格，则年金级别为8级。
③以上四项的对应关系见下表:
	年金级别
	1
	2
	3
	4
	5
	6
	7
	8
	9
	10

	年金分
	100
	68
	62
	56
	50
	44
	38
	32
	26
	20

	非教学岗位
	院级
	正处级
	副处级
	正科级
	副科级
	员工

	教学岗位
	
	正高级
	副高级
	中级
	初级
	无职称


在教学岗位上教师，又担任了管理职务的，其年金可按上表中较高一个级别执行。
④年金方案中各级别给出的是一年的年金分数，具体年金分值根据学校财务情况在每个年金年度的第一月确定。
⑤每年的3月1日，根据上年的年度考核情况，办理学校和个人缴费，一次性缴纳上一年度（1月1日至12月31日）的费用，在期中离校的不享受当年年金。
⑥上年如果职务、职称发生变化的，按职务、职称变化前后的月份分别计发年金分。

⑦学校缴费至教职员工法定退休年龄。到达退休年龄的当年，按当年未到退休的实际月份支付年金。
⑧法定退休年龄是指男满60周岁，女在管理和技术岗位工作的55周岁，其他为50周岁，但具有高级专业技术职称的女教工，如身体健康，本人提出申请，经学院同意，可延长至60周岁。
2、个人缴费采取最低额度加自愿选择的方案
①为规范年金的管理，对参与年金计划的职工至少按学校缴纳的费用的20%缴纳，要求多缴纳的，按30％，40%，……的定额比例缴纳，每年确定一次，中途不得改变。
②个人缴费每年不超过本人的月基本工资。

③个人缴费由学院代缴，从工资中扣除。
四、权益归属的确定
为体现年金计划对稳定教职工队伍的作用， 充分调动教职员工为蓝天教育事业发展服务的积极性，根据教职工在学院的工作年限，学院缴费的账户余额（不包括个人缴费部分）的权益归属的最少年限设定为6年，归属比例为30％，满10年为60%，满15年为90%，达到法定退休年龄的或在校工作不满15年达到正常退休年龄为100％。
期间的归属比例见下表：
	为学校服务的年限
	6年以下
	满6年
	满7年
	满8年
	满9年
	满10年
	满11年
	满12年
	满13年
	满14年
	满15年

	权益归属比例
	0%
	30%
	37.5%
	45%
	52.5%
	60%
	66%
	72%
	78%
	84%
	90%


五、溢缴费的处理
对上年因为权益归属和其他问题产生的溢缴费，冲抵当年学校的缴费额度。
六、年金的提取

①受益人到达退休年龄后，才可以提取年金。

②年金可以一次性提取，也可以根据自己的意愿定期提取。

七、标准年金计划和团体年金计划的说明
1、标准年金计划的主要特点
①基于信托制度而设立的标准年金计划，主流的第二养老支柱产品。

②必须参加了基本养老保险才能加入标准年金计划，准入制度十分严格。
③采用信托模式运作，有法定的年金基金投资方向，可以根据学校的意愿选择不同的投资组合以实现较高的投资收益，因此可以有效地实现年金资产的保值增值，从而为加入计划的职工提供充分的养老保障。
2、团体年金计划的主要特点
①基于契约制度而设立的团体年金保险，是标准年金的补充。

②无须参加基本养老保险即可加入，加入团体年金的手续简便快捷。

③投资主要是参照保险资金的投资方向，能较好地实现资本的保值增值，且可以在保监会允许的范围内承诺保底收益。但由于目前保监会对保险资金投资方向的限制，收益较稳健，一般在银行五年定存利率左右浮动。
3、两者的主要区别

①加入条件不同。标准年金有严格的准入条件，必须是参加了基本养老保险才能加入年金计划。而团体年金则无此条件限制。

②适用的法律法规不同。标准年金计划主要适用于信托法、合同法及国家专门为年金制度而设立的其它法律法规；而团体年金属于保险公司开发的养老保险品种，主要适用于保险法、合同法。

③监管主体不同。标准年金的监管部门主要有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门、国资委。而团体年金的监管部门主要是中国保监会。
④收益预期不同。标准年金的收益预期要高于团体年金，而团体年金则可以在保监会允许的范围内承诺保底收益。但由于目前保监会对保险资金投资方向的限制，团体年金收益较稳健，一般在银行五年定存利率左右浮动，如该产品11月份的年化投资收益已经在泰康在线（www.taikang.com）上公布，年化收益为4.15%，高于目前的银行五年定存利率3.6%。标准年金则可以根据投资者的风险喜好，选择不同的投资组合，从而实现更高的投资收益。

⑤在养老体系里的地位不同。标准年金属于第二支柱，国家为此制定了一系列的政策，规范并鼓励它的发展。而团体年金是养老保险公司为无法参与第二支柱的在职员工设计的补充养老保险计划，它是标准年金的补充。[image: image1.p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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